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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东 社 区 报

与与““红红领领巾巾””一一起起守守卫卫““天天空空蓝蓝””
和平路社区举办禁燃宣传及写春联送祝福活动

1月31日上午十点，和平
路社区在和平路39号门前举
办“禁放烟花爆竹，共筑碧水
蓝天”、“迎新春”写春联送祝
福活动，来自文东小学40余
名师生家长共同参与。

文东小学“红领巾”文明
小使者宣传燃放烟花爆竹危
害、倡导大家文明过年，自觉
做抵制烟花爆竹的践行者。活
动吸引了很多路过的市民，大
家在禁燃宣传条幅上签字。

烟花爆竹可以置换春联
和日用品，烟花爆竹置换点，
居民热情高涨，有几位居民谢
绝置换物品，表示这是自己应
该做的，禁放烟花爆竹人人有
责，参与活动很有意义。不到

一小时时间，现场就回收六位
居民上交的烟花爆竹。

活动现场，和平路社区
“五老”志愿者、军队退休干
部不惧严寒，现场写“福”送
福，为居民义务书写春联。

和平路社区党委书记刘
永海表示，通过此次宣传动
员活动让社区居民充分意识
到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性，
营造自觉禁燃禁放、保护环
境、从我做起的宣传氛围。全
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是利民
之举、惠民之措，和平路社区
将继续按照禁燃禁放烟花爆
竹相关要求，进一步做好宣
传倡导工作，让大家过一个
祥和安全清新的新年。

禁燃禁放在行动，共同
守卫天空蓝。和平路社区在
接到通知后，迅速落实，立即
行动，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工
作，确保广大居民度过一个
平安、祥和的春节。和平路社
区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加
大对禁放烟花爆竹、环保知
识、安全防范的持续宣传，印
发了“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110余份，宣传条幅5条，确保
禁放规定深入人心、家喻户
晓。在各楼院宣传栏张贴通
知、海报，加强对辖区内巡查，
对辖区单位从业人员做好政
策法规的宣传普及。在居委会
设置了烟花爆竹置换点，方
便居民就近置换烟花爆竹。

禁禁止止燃燃放放烟烟花花爆爆竹竹 共共享享泉泉城城碧碧水水蓝蓝天天
致历下区广大市民一封信

尊敬的广大市民：
《济南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的规定》已经济南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通过、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批准，于2018年1月1日起
正式实施。2018年春节将临，为
维护公共安全、消除事故隐患、
减少环境污染，现将我市烟花爆
竹禁放的相关规定告知大家，请
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

一、济南绕城高速公路环
线以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二、单位和个人发现有违
反本规定禁止行为的，有权向
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对举报人
给予奖励。

三、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区域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
部门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
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

四、违反本规定，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
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造成他人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市民朋友们，城市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爱护她、呵护她是
我们每个居民应尽的责任，让
我们携起手来，做一名倡导文
明、引领新风的传播者。公安机
关鼓励广大市民积极举报违反
烟花爆竹禁放规定的行为，对
举报有功人员将视情奖励。举
报 电 话 : 1 1 0 ，8 8 5 2 1 6 1 6 、
88521717

祝广大市民朋友新春快
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本报记者 王倩 通讯员 郝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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